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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元智大學研究生助學金設置辦法」、「元智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及「元智大學課

後補強輔導作業辦法」，擬定本系相關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細則訂定之申請對象為本系成績優良且品行良好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及成績優異之大學部二至四

年級學生。當學期不得為該課程修課學生，且教學助理工作起始日前應依規定簽訂勞動契約書，辦

理加保事宜。 

三、本系教學助理金均須提出申請，教學助理依工作性質分為五類，欲申請該類教學助理時請先與任課

老師確認工作內容： 

（一）Ａ類：包含以下兩種課程： 

1、計算機程式課程教學助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批改作業及試卷、隨堂上課、負責協助學

生上機、監考、課後輔導、協助問卷調查（回收率需達 80％以上）及其他教學系務

工作。 

 2、協助大學部實驗課之教學助理其工作內容批改預習報告、實驗室藥品之配製、負責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全程參與實驗課程並協助維護實驗室安全與秩序、課後輔導、

協助問卷調查（回收率需達 80％以上）及其他教學系務工作。 

（二）Ｂ類：課程教學助理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批改課程作業、每週工作時數至少達 6 小時，可包含

隨堂上課、監考、課後輔導、協助問卷調查（回收率須達 80％以上）及其他教學系務

工作，並確實執行老師交代之教學相關事務，有修習該課程者不得申請該課程之助教。 

（三）C 類：一般教學助理其工作內容為協助監考及其他教學系務工作。 

（四）D 類：外籍生教學助理其工作內容為協助監考及其他教學系務工作。 

（五）E 類：此類工作內容為協助必修課程之課後輔導補強教學及其他教學系務工作。 

四、甄選程序與標準 

(一) A 類教學助理 

1、在每學期期中考前公告下一學期所甄選的種類與名額。 

2、公告後一週內碩(博) 士班學生填表提出申請，不得複選其他實驗課程。 

3、博士班學生最多得參與五次甄選，碩士班學生最多得參與三次甄選。惟遞補甄選程序不受上

述次數限制。 

4、申請人須先填寫申請表格經指導教授同意簽名；連續甄選通過兩次者，自第三次申請，除經

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外，另需該實驗課程負責人推薦簽名。 

5、各實驗課程符合第三次申請之合格錄取人數不得超過該課程錄取人數的二分之一。 

6、博士班學生自第二次參與相同實驗課程之甄選，可不經筆試，直接錄取，錄取順序以高年級

優先，若為同年級者，由該實驗課程負責人推薦者優先錄用。 



7、申請人提出申請後，須與各實驗課程負責人面談¸以了解工作內容。 

8、申請人需至申請的實驗課程參與實驗實習至少三小時以上。在同實驗課程擔任過助教兩次以

上者(含兩次)可免實習。 

9、實習後之申請人才可參加筆試。筆試包括實驗室安全衛生及實驗專業知識。 

(二) B 類員額由本系任課老師當學期授課總人數（含必、選修）分配之，其名單由任課老師推荐指定。 

(三) C 類、D 類、E 類員額依預算金額決定之，符合第二條條件且品行優良者，即為合格人員。 

五、擔任教學助理者，須參加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每學期舉辦「教學助理工作坊」之義務。 

六、助教在職期間須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 

七、本教學助理金額依校方核撥預算決定之，一經審查核定，以核發一學期（四個月）為原則。期間若

有失職者，初犯而情節輕者將罰予 3~6 小時之勞動服務，累犯或情節重大者將依失職情況降低教學

助理金額、撤銷或更換類別，其餘未規範之事宜將提系務會議裁決處分；若失職部份有違反校規，

則送校方處理。 

八、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送工程學院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